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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徐红丽
蔡坤 记者 姜振军）“非常感谢警察
同志，帮我们追回了血汗钱，终于
可以安心过年了。”39名员工从民
警手中领回被拖欠的工资激动不
已。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近日，
盐城射阳警方紧盯民生案件，侦破
一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为欠薪
员工追回拖欠工资80多万元。

2024 年，射阳县公安局治安
大队收到射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移交的案件，某公司法人
张某（化姓）拖欠员工工资，在劳
动行政部门调查过程中拒不配
合。办案民警立即对此案展开调
查，发现该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
及时支付工人工资，共拖欠何某
等39人工资80多万元。

因欠薪的员工人数较多，民警
一方面核实欠薪员工身份信息及
欠薪数额，另一方面做好他们的
安抚工作。通过大量的调查取

证，公安机关对涉案犯罪嫌疑人
张某进行网上追逃。经办案民警
不懈努力，终于在 2025年 1月初
发现张某的活动轨迹，并成功将
其抓捕归案。

经审查，张某对其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经
过民警长时间的耐心协调和宣
讲，张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
积极筹措资金，于 2025 年 1 月 2
日支付了20万元工资款，承诺60
多万元余款分5年偿还。

“临近岁末，工资结算进入高
峰，劳动者按时足额拿到报酬的
诉求更加迫切。”为切实保障劳动
者工资报酬权益，射阳警方组织
警力拉网式排查欠薪隐患，并与
人社、住建、信访等部门强化信息
联动，积极推动欠薪纠纷多元化
解，加强源头防范化解，对于恶意
欠薪行为，该局保持“零容忍”，做
到有案必查、有罪必惩。

术后清洗伤口没挂号，
医院不承认操作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2021
年，小姜 6岁，因左肱骨骨折到淮
安某医院就医，手术出院后不久骨
折处红肿流液，再次至其他医院住
院，诊断为术后感染。其后小姜又
至南京、上海的医院多次进行清创
手术。年幼的小姜因多次手术，造
成其左上臂肌肉萎缩、关节伸缩受
限、左肘后软组织欠饱满、伸肘肌
力2级，构成八级伤残。

小姜的父母认为，淮安这家医
院为自己女儿手术后，女儿小姜多
次到该医院清洗伤口，该医院处置
不当导致伤口感染，延误小姜的治
疗。

姜某将医院诉至淮阴区人民
法院。法院受理后按照处理医疗
损害的惯例将该病案资料委托某
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后因小姜术后
清洗伤口都未挂号缴费，缺乏术后
清洗伤口的门诊相关证据，导致鉴
定机构对手术后医方是否存在过
错，无法进行评价，被鉴定机构退
卷。承办该案的朱艳红团队接到

退卷后，多次到医院进行调查。但
该案的主治医院，以手术多记不清
小姜术后有无到医院清洗伤口为
由，不配合法院的调查。

鉴定机构三次退回病
案，法官三次补查还原真相

事后，承办法官又多次与主治
医生沟通，医生终于向法院出具情
况说明，承认小姜术后曾到医院清
洗过两三次伤口，由于不是其本人
清洗的，具体情况记不清了。

收到该情况说明后，朱艳红团
队再次将材料委托鉴定。谁知，鉴
定机构再次将病案退回，理由是仅
有清洗的次数，但无伤口具体发展
情况的记录，也无清洗的时间记
录，仍然无法对术后的治疗情况进
行准确评价。

接到退卷后，姜某一筹莫展，甚
至萌生放弃诉讼的念头。承办法官
朱艳红耐心做其思想工作，并加了
鉴定人员的微信，沟通解决方案。
鉴定机构提出就小姜现有的病案资
料进行鉴定，放弃对术后的清洗情
况进行鉴定，最终姜某不同意此种
解决方案，鉴定机构再次退卷。

无奈承办法官再次与姜某沟
通，询问其有无在治疗期间对伤口
拍过照片，姜某表示曾经在清洗期
间把女儿伤口拍给主治医生的助
手看过，法官立刻让他查看微信聊
天记录，但是因为时间太久了，姜
某找不到该记录及照片了。

朱艳红想方设法联系该医生
助理，但因助理是医院的委培生，
现在已经离开医院，朱艳红加了该
医生的微信后，对方并不配合调查，
数月后，法官从助理医生的朋友圈，
猜测出他所在医院，从早上一直等
到下午五点多。助理医生当即改变
了之前的态度，详细回忆了为小姜
清洗几次伤口的过程，并提供了几
张关键证据：小姜清洗期间的伤口
照片。法院再次将这些补充资料委
托至鉴定机构，鉴定机构终于作出

“医方手术时机选择不当以及术后
切口感染未能及时发现并正确处理
的过错与患儿目前的损害后果有因
果关系，为主要原因，导致患儿构
成八级伤残”的鉴定结论。

最终，经数轮调解和反复工
作，姜某与某医院依法达成调解协
议，姜某如约拿到了某医院的赔偿
款。

6岁女童术后感染致八级伤残
医院称患者没挂号拒绝担责，法院多次调查后还原真相

2021年，姜某女儿小姜因骨折到淮安某医院就医，可是出院后不久，骨折处就红
肿流液，造成术后感染，导致年幼的女孩八级伤残。姜某认为医院处置不当导致伤口
感染，可是医院以清理伤口没挂号为由不承认医院处理过。姜某一家踏上漫漫维权
路。近日，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经过三次补查还原真相。

通讯员 仲进洋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李子璇

现代快报讯（记者 严君臣）可
以远眺启东网红景点“双色海”，开
窗可以看到初升的第一缕阳光
……近年来，南通启东恒大海上城
堡酒店走红网络，吸引了许多游客
前来入住打卡。1月 7日，现代快
报记者看到，该酒店登记在启东市
鑫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而该公司
涉及一起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致该
处不动产被江苏启东法院查封，并
将于 2025 年 1 月 12 日 10 时进行
公开司法拍卖，其评估价超过2亿
元，起拍价超过了1.41亿元，参与
拍卖需缴纳1500万元保证金。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该酒店
毗邻启东当地网红景点，因性价比
较高受到许多网友的青睐。“启东
最为有名的就是海景海鲜，这个酒
店离景点‘碧海银沙’很近，特别是
景色较为奇特的‘双色海’，早上打
开窗户就能看到第一缕阳光照在
海面上的样子，受到很多年轻人的

欢迎。”曾入住该酒店的一名网友
告诉现代快报记者，房价相对于附
近的度假酒店来说经济实惠，也成
为很多人来当地旅游打卡时的热
门落脚点。

记者在“大众点评网”上看到，
该酒店评分为4分，目前网站上显
示还可以预约，园景大床房或园景
双床房1晚含双份早餐都是399元
起。记者随后拨打了该酒店前台服
务电话，了解到目前酒店还在正常
运营，可以提前一天预订酒店入住。

拍卖详情页显示，启东市寅阳
镇恒大海上威尼斯1606号不动产
（含固定装修）登记在启东市鑫华
置业有限公司名下，目前已被启东
市人民法院正式查封，有抵押权。
其登记时间为 2019 年，证载建筑
面积26351.45平方米，土地使用面
积3336平方米，总层数为10层。

现代快报记者通过“企查查”
查询发现，启东市鑫华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鑫华置业”）已被列
为失信被执行人，目前有240条自
身风险，包括司法诉讼 221条、税
务风险5条、经营风险14条，其中
司法诉讼占比为92.08%。

查询结果显示，启东某商业银
行与鑫华置业存在借款合同纠纷
案件，2024年 7月，该银行对这起
案件申请执行，执行标的超过
6700 万元，前述恒大海上威尼斯
1606号不动产（含固定装修）也因
此被法院查封，该不动产的评估价
超过了2亿元。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将于
2025年1月12日10时至2025年1
月13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启
东市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该起
拍卖起拍价为141720000元，参与
拍卖需缴纳保证金1500万元。截
至1月7日现代快报记者发稿前，尚
未有人报名参与拍卖。

起拍价超1.41亿元
南通一网红酒店将被法拍

老板跑路，民警为39名员工追回工资

健身房拖欠工资，执行干警扮客户取证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杨喜童

记者 王晓宇）2024年6月以来，连
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执行局陆
续立案执行某健身房拖欠6名健
身教练工资案件，让执行法官疑
惑的是，经过多次查询该健身房
账户都没有余额及流水，但该健
身房始终处于正常经营状态。近
日，执行干警“乔装”成客户前往
健身房，最终成功发现对方收款
猫腻，帮助6名求助人成功讨薪。

李某是刚刚从学校毕业步入
社会的00后，因为学习体育专业，
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选择了在健
身房当教练。工作中因工资支付
不及时，经常被拖欠，被迫离职，
并通过司法程序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2024 年 6 月以来，连云区人
民法院执行局陆续立案执行某健
身房拖欠包括李某在内的6名健
身教练工资被强制执行的案件，
标的额 1000 元到 7000 元不等。
这一系列案件的标的虽然不大，
但凝聚着每一位健身教练辛勤工
作的汗水，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

然而执行法官经过多次查询

发现，该健身房账户一直没有余
额及流水，但健身房却始终处于
正常经营状态。2024年11月，执
行干警“乔装”成咨询办卡客户前
往该健身房。

经调查，执行法官发现现场收
款二维码并不是该健身房的公司
账户，通过与健身会员聊天得知，
会员办卡交费都是直接转账给推
销人员或者健身房老板。

为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连
云区人民法院经研判后决定采取

“以封促执”的方案，执行法官将健
身房的健身设备及健身场所进行
查封，并张贴了查封公告，扣押了
存有会员信息的电脑主机2台。迫
于压力，该健身房老板在查封当晚
就主动与执行法官联系，并表示愿
意支付拖欠的教练工资。

近日，6名健身教练顺利拿到
被拖欠的工资，6个执行案件顺利
执行完毕。“真的没想到我家孩子
的工资能执行回来，从仲裁到执
行，虽然欠的工资不多，但是我们
以为要回来的希望很小，感谢执
行法官。”申请执行人李某的母亲
激动地说。

微信聊天确认用工合同，遭口头解除
法院：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钱

现代快报讯（记者 徐晓安）微
信聊天中形成的用工协议是否有
法律效力？员工被口头辞退后可
否主张两倍工资差额？用人单位
是否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近
日，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审理
了一起案件，员工王某和公司负
责人通过微信签了用工合同，7个
月后，公司口头解除了合同，被法
院判赔33400元。

王某到某公司从事装修监工
工作，和公司负责人通过微信确认
用工协议，约定王某担任公司改造
工程监工，工作时间从协议签订日
至工程项目完工；协议另外约定了
王某的劳动报酬为按月支付及相
关劳动纪律、协议解除等条款。

合同履行7个月后，公司负责
人口头解除了和王某的劳动关

系。王某就未签劳动合同两倍工
资差额、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
金等提出仲裁申请，并最终诉至
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微信确
认的用工合同协议书具备劳动合
同特征和要素。那么，在双方已
订立了劳动合同的情况下，王某
再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两倍工资
差额，无事实依据，对此法院不予
支持。同时，公司口头解除与王
某的劳动合同，未提供解除劳动
合同合理性的依据，解除程序也
不符合法律规定，属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

最终，法院判决该公司应支付
王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33400元。该案经苏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酒店房间内部

◀酒店外景 网络截图


